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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独占经营权许可

协议》等一揽子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卡奴迪路服饰股份（香港）

有限公司（

ＣＡＮＵＤＩＬＯ ＦＡＳＨＩＯＮ ＆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

（

Ｈ．Ｋ

）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香港卡奴迪路”）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在意大利米兰市与意大利公司

ＬＡＮＩＦＩＣＩＯ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Ｓ．Ｒ．Ｌ

（以下简称 “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或

“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签署《独占经营权许可协议》和《股权合作框架协议》等一揽子协议（以下简称“该协议”、

“本协议”、“本合同”），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同意授予香港卡奴迪路在授权区域内独占经营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Ｃｏｌｌｅｚｉｏｎｅ

品

牌及销售产品的权利 （含线上与线下销售） 以及独占使用合同商标的权利， 同意各自新设或分立从事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Ｃｏｌｌｅｚｉｏｎｅ

品牌销售业务经营的主体，并以相互参股的股权合作方式进行合作，双方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前签署正式股权合作协议并完成股权登记的法律手续， 后续股权合作进展情况公司将另行公告； 同时，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同意香港卡奴迪路在根据上述《股份合作框架协议》依法设立控股公司之前，香港卡奴迪路

可依据授权区域的相关法律要求暂授权本公司已设或新设的子公司进行品牌运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相关规定，上述协议无需提交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

上述《独占经营权许可协议》和《股权合作框架协议》为一体，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 其中《独占经营权

许可协议》的合同期限自合同签署日起至永久，即首次合同履行期届满日为

２０４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届满后，若

香港卡奴迪路未严重违反该合同约定的，该合同期限将自动再延续三十年，以此类推。

二、合同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ＬＡＮＩＦＩＣＩＯ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Ｓ．Ｒ．Ｌ

。

２

、授权代表人：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

３

、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欧元。

４

、注册时间：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５

、注册地址：

ＶＩＡ ＲＯＭＡ Ｎ．９６

，

１３８４５ ＲＯＮＣＯ ＢＩＥＬＬＥＳＥ

，

ＢＩＥＬＬＡ

，

ＩＴＡＬＹ

（中文翻译：意大利比耶拉，龙

科别莱塞，罗马大街

９６

号）。

６

、主营业务：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集纱布纺织、面料生产、成衣加工、品牌零售等完整供应链于一体，是意大

利羊毛面料生产重镇

Ｂｉｅｌｌａ

（比耶拉）地区举足轻重的生产销售型企业。 有许多知名的国际品牌出自意大利

Ｂｉｅｌｌａ

（比耶拉），熟知的品牌包括

Ｅｒｍｅｎｅｇｉｌｄｏ

？

Ｚｅｎｇａ

（杰尼亚） 、

Ｃｅｒｒｕｔｉ １８８１

（切瑞蒂

１８８１

）、

Ｌｏｒｏ Ｐｉａｎａ

（罗

洛·皮雅纳）、

ＦＩＬＡ

（斐乐）等。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拥有行业垂直整合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以及面料使用的排他

性，构成了其在终端零售市场的竞争优势；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Ｃｏｌｌｅｚｉｏｎｅ

品牌为典型的意式商务男装，体现为优雅、时

尚、简约等特点。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主要合作品牌有

Ｈｅｒｍèｓ

（爱马仕）、

Ｖｅｒｓａｃｅ

（范思哲）、

Ｄｉｏｒ

（迪奥）、

Ｅｒｍｅｎｅｇｉｌｄｏ Ｚｅｇｎａ

（杰

尼亚）、

Ｄ＆Ｇ

（杜嘉班纳）、

Ｃａｎａｌｉ

（康纳利）、

Ｌａｎｖｉｎ

（朗雯）、

Ｈｕｇｏ Ｂｏｓｓ

（雨果·博斯）等。

自

２００５

年起，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开始赞助意大利

ＰＡＬＬＡＣＡＮＥＳＴＲＯ ＢＩＥＬＬＡ

（比耶拉篮球俱乐部），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Ｃｏｌｌｅｚｉｏｎｅ

的品牌精神里面有很多与篮球比赛相契合的特质。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目前在意大利有

１６

家直营店，其中

５

家旗舰店（位于米兰的旗舰店

２

家），

１１

家工厂直

销店。

（二）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在本次合同签署日之前未与公司发

生过类似业务许可或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通过多方面的沟通与了解，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信用状况与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

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二）协议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正式签署起生效。

（三）合同标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独

占经营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Ｃｏｌｌｅｚｉｏｎｅ

品牌及销售产品的权利（含线上与线下销售）以及独占使用合同商标的权利；对于

日本、韩国、新加坡地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取得经营权的权利。

（四）独占经营权：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授权香港卡奴迪路在授权区域内独占经营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Ｃｏｌｌｅｚｉｏｎｅ

品牌及

销售产品的权利（含线上与线下销售）以及独占使用合同商标的权利。

（五）授权运营主体：香港卡奴迪路或香港卡奴迪路根据《股份合作框架协议》成立的控股公司；在上述香

港卡奴迪路的控股公司依法设立前，授权运营主体为香港卡奴迪路，如授权区域的相关法律要求应由授权区

域依法设立的主体进行品牌运营的， 香港卡奴迪路可暂授权卡奴迪路已设子公司或新设子公司进行品牌运

营；在上述香港卡奴迪路的控股公司依法设立后，授权运营主体为香港卡奴迪路的控股公司，如授权区域的

相关法律要求应由授权区域依法设立的主体进行品牌运营的， 香港卡奴迪路的控股公司可在授权区域新设

全资子公司进行品牌运营。

（六）拟股权合作方式：

香港卡奴迪路拟以

１０％

的持股比例参股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在意大利从事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Ｃｏｌｌｅｚｉｏｎｅ

品牌销售业

务的经营主体（不含面料生产、成衣制造），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拟以

１０％

的持股比例参股香港卡奴迪路在中国区

从事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Ｃｏｌｌｅｚｉｏｎｅ

品牌销售业务的经营主体，双方形成交叉持股（以上具体合作方式以双方正式签订

最终的股权合作协议为准）。

１

、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前完成新设或分立从事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Ｃｏｌｌｅｚｉｏｎｅ

品牌销售业务经营的

主体（以下简称“目标公司”、“该主体”），并将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Ｃｏｌｌｅｚｉｏｎｅ

品牌经营销售的业务、资产、人员转让予该

主体，香港卡奴迪路将以收购股权或增资方式取得目标公司

１０％

的股权；双方拟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前签署相关

具体协议并完成股权登记的法律手续，届时公司将另行公告。

２

、香港卡奴迪路拟在中国境内设立一家控股公司，由该控股公司负责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Ｃｏｌｌｅｚｉｏｎｅ

品牌在中国境

内进行商标注册和使用、品牌推广宣传、商业运作等经营事务。 在双方共同完成对目标公司持股的法律手续

后， 香港卡奴迪路拟以该控股公司

１０％

的股权 （香港卡奴迪路设立的控股公司的估值与目标公司的估值相

等）作为出资或对价，认购目标公司的增资或将该

１０％

的股权与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所持目标公司的

１０％

的股

权进行置换，最终实现上述参股目的，同时，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也将直接持有或通过目标公司持有该控股公司

１０％

的股权。

（七）履行期限：自签署之日至永久，即合同首次履行期间届满日为

２０４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届满后，若香港

卡奴迪路没有严重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该协议将自动再延续三十年，以此类推。

（八）违约责任主要条款：

若出现违约情形或破产、清算等情形，违约方按合同相应条款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等责任。

（九）仲裁条款：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可提交由意中

商务贸易调解中心（

ＩＣＢＭＣ

———

Ｉｔａｌｙ－Ｃｈｉｎ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进行调解。 如果双方不愿协商或不愿

调解、调解不成、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均应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

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十）转让及承继

任何一方未征得对方的事先书面同意，均不得自行转让部分或全部协议项下权利义务。本协议对双方当

事人及其受让人和承继人均具有约束力。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与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的合作是基于国际品牌对公司优秀的管理团队、丰富的渠道资源、较强的

品牌管理能力以及出色的营销团队的充分信任，公司完全具备正常履行合同的能力。

公司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对本次合同的签订履行了审慎审查义务。

（二）本合同签订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营业收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的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一）本次合同签署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二）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Ｃｏｌｌｅｚｉｏｎｅ

品牌在授权区域内的品牌推广及营销渠道建设具有不确定性，需要根据未来的

市场环境而确定；

（三）本合同履行期较长，存在授权区域内香港卡奴迪路向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采购合同商品的经营情况不

能达到预期的风险；

（四）本次公告所提到的股权合作拟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前签署正式股权合作协议并完成股权登记的法律手

续，后续股权合作进展情况公司将另行公告。股权合作完成后，若其中一方发生违约事项或破产、清算等情形

致使本次合作目的无法实现的，违约方应以原股权出资额向对方回购目标公司或控股公司

１０％

的股权，最终

实现目标公司和控股公司的股权结构恢复原状。

（五）因天灾、罢工、意大利或授权区域所在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无论有效与否）或超出合同当事人能力范

围等原因，导致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公司或香港卡奴迪路不能履行本协议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卡奴迪路服饰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与

ＬＡＮＩＦＩＣＩＯ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Ｓ．Ｒ．Ｌ

签订的《独占经营权许可协议》；

２

、卡奴迪路服饰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与

ＬＡＮＩＦＩＣＩＯ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 Ｓ．Ｒ．Ｌ

签订的《股权合作框架协议》。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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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７９９

，

３５４

，

１１４．９９ ６３６

，

１７０

，

３１８．８８ ２５．６５

营业利润

１７１

，

４２２

，

３０２．２２ ２１２

，

８３７

，

８６８．５１ －１９．４６

利润总额

１７４

，

９４３

，

２１６．３２ ２１５

，

９７１

，

７４９．９６ －１９．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５０

，

３５２

，

１４４．１２ １７６

，

８４３

，

１２２．２３ －１４．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７５ ０．９２ －１８．４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６８％ １８．９０％ －６．２２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

，

１３１

，

２２６

，

２６３．３２ １

，

５３２

，

２８０

，

９９４．８１ ３９．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１

，

２４３

，

５４５

，

７２４．５１ １

，

１３２

，

０３３

，

４１６．９１ ９．８５

股 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６．２２ ５．６６ ９．８９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７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上年每股收益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照调整后的股本数重新计算。

３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数据填列。 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的要求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正常。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７９９

，

３５４

，

１１４．９９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５．６５％

；主要原因

是经营规模扩大，收入相应增加所致。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１７１

，

４２２

，

３０２．２２

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９．４６％

； 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１７４

，

９４３

，

２１６．３２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９％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０

，

３５２

，

１４４．１２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４．９８％

；

主要原因是新开店、老店整改以及新业务尚处培育期带来包括人员以及门店装修费用的大幅增加，费用增幅

高于预期。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总资产

２

，

１３１

，

２２６

，

２６３．３２

元，较期初增长

３９．０９％

；主要是报告期内

公司筹资规模扩大所致。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２４３

，

５４５

，

７２４．５１

元，较期初增长

９．８５％

，主要是净利润

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较上年度期末增长

１００％

，主要是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上升幅度在

－１０％

至

２０％

之间。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５０

，

３５２

，

１４４．１２

元， 同比下降了

１４．９８％

，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为：

１

、

２０１３

年第四季度百货终端促销活动频繁，致使回款率等指标低于上年同期；

２

、定制业务尚处培育期，未达到年初制定的业绩目标。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永飞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林峰国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陈阿妮女士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０日

2014年 2 月 2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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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7� � �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公告编号：201411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第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75,000

万元人民币的自有资

金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等中短期投资品种， 并授权管理层实施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12

月

17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载的《关于

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不超过

75,000

万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等中短期投

资品种， 包含了经

2011

年

9

月

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公司使用不超过

30,000

万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的额度。

现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农业银行

"

）吴江莘塔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吴江汾湖支行签订协议，分别使用自有资金

8,000

万元、

5,000

万元购买低风险

理财产品，就相关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农业银行理财产品

1

、产品名称：

"

本利丰

"

人民币理财产品对公系列（苏市）

20130013

号

2

、发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币种：人民币

4

、投资项目：投资于受让吴江拓创化纤贸易有限公司的信托受益权项目

5

、产品类别：保本浮动收益型

6

、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5.40%

7

、期限：

180

天

8

、产品起息日：

2014

年

2

月

14

日

9

、产品到期日：

2014

年

8

月

13

日或提前终止日

10

、收益支付方式：到期日一次性支付本金与收益

11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捌仟万元整（

RMB8,000

万元）

12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13

、赎回及提前终止：农业银行有提前终止权

14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农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工商银行理财产品

1

、产品名称：工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2

、发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币种：人民币

4

、投资范围：投资于流动性良好的金融工具，包括现金、存款等流动性资产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其他投资品种，不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短期理财基金及其他证券投资基金、股

票及在银行间和交易所上市的债券

5

、产品类别：保本浮动收益型

6

、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5.50%

7

、期限：

133

天

8

、产品起息日：

2014

年

2

月

18

日

9

、产品到期日：

2014

年

7

月

1

日

10

、收益支付方式：到期日后

3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本金与收益

11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伍仟万元整（

RMB5,000

万元）

12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13

、赎回及提前终止：工商银行有提前终止权

14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工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使用

13,000

万元自有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7.96%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 是在确保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 （含本

次）为

29,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7.76%

。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议授权范围内。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014� � � �证券简称：永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8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2

月

20

日上午

9:00

。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江继忠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1,012,29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2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每项提案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012,2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012,2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012,2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

325,758,45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共派发

现金红利

97,727,535.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286,005,416.64

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公司发展，结转

以后年度分配。

2013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012,2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

2013

年度奖金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012,2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012,2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012,2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已刊登在

2014

年

1

月

28

日的《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年报全文

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38,814,59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2014

年

1

月

28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上的《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程雁雷女士、崔鹏先生、李晓玲女士、吴慈生先生向大会作了

2013

年度工作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喻荣虎、吴波

3

、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43� � �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14-015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2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10:00

2

、会议召开地点：湖州市二里桥路

57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沈淦荣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

人， 代表股份

169,218,868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9.0103%

。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审议议案采取投票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9,218,86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9,218,86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何晶晶律师、黄忠兰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443� � �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14-016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监事生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监事会审查，同意选举吴巍平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及选举陶土

根先生担任公司监事，并将议案提交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4

年

2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和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吴巍平先生担任董事一职、同意选举陶土根先生担任监事一职，任

期自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至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

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吴巍平先生、陶土根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2月 20日

附件：

吴巍平先生个人简历：

吴巍平先生，

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经济师。 曾任公司投资发展部副经理，

金洲集团董事会秘书。

2007

年

8

月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浙江春申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截止

2014

年

1

月

31

日，吴巍平本人持有公司

149,176

股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陶土根先生个人简历：

陶土根先生，

1965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曾任公司镀锌管生产部

部长、质检处副处长、技术设备处副处长。 现任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监事、安环处处长。

陶土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证券代码：002443� � �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14-017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收到监事兼监事会主席沈百方先生提交

的辞去兼任监事和监事会主席职务的书面报告。 沈百方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本公司监事和监事会主

席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沈百

方监事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监事会时生效。 沈百方先

生辞去公司监事和监事会主席后继续担任公司镀锌管事业部总经理。

公司监事会对沈百方先生在担任监事和监事会主席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深表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2月 20日

证券代码：000758� � �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7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风险提示

本合同为哈萨克铜业公司铜项目的工程承包合同。

1

、合同的生效条件：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生效；

2

、合同的履行期限：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实现机械完工；

3

、由于海外工程承包项目受到所在国的政治形势、经济周期的影响，合同的顺利执行尚有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承包方

承包方：

Acxap-Tay

公司

公司地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斯塔纳市

主营业务：承包工程；承包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的出口；有色金属工程的咨询、勘测和设计等。

Acxap-Tay

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中色哈萨克斯坦责任有限公司（

NFC Kazakhstan LLC.

）的控股子

公司。

2

、发包方

发包方：哈萨克铜业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东

183

号合和中心

54

楼

法定代表人：

Simon Heale

主要业务：从事采矿、加工、冶炼、精炼及销售铜与铜产品（包括阴极铜及铜杆）

注册资本：

53,524.03

万港元

该业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概述：

2014

年

2

月

19

日公司与哈萨克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发包方）签署了《铜项目工程承包合同》。 该合同

主要是向哈萨克铜业有限公司提供设备材料供货、设备安装、土建施工等工程承包，建设哈萨克铜业有限公

司位于

Bozshakol

的铜项目。

2

、合同价款：合同总价约

899.56

亿哈萨克斯坦坚戈（约

4.86

亿美元）。

3

、结算方式：

（

1

）本工程的计价币种为美元，结算货币为哈萨克斯坦坚戈。

（

2

）发包方按照合同协议价格的

15%

支付预付款。

（

3

）发包方按照工程进度支付进度款和设备款。

4

、担保条款：每次进度款的

10%

作为承包方的保证金；

5

、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

2014

年

2

月

19

日于中国北京；

6

、合同履行期限：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实现机械完工。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工程承包项目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实现机械完工，随着工程承包项目的进展对公司的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风险提示

由于海外工程承包项目受到所在国的政治形势、经济周期的影响，合同的顺利执行尚有风险，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哈萨克铜业铜项目工程承包合同》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2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052� � �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4-011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拟赞助 2014 中超赛季的公告（更正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释义：

中超联赛：即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指中国最高级别的男子足球职业联赛。

赛季：是指每个自然年度

12

个月里中超联赛首场比赛开始之后至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之前的期间。

一、情况简述

1

、情况简述

公司与华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视传媒

"

）拟签署《

2014

中超赛季赞助协议》，拟就公司赞助

支持中超联赛事宜达成合作协议。

2

、交易审议情况

2014

年

2

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拟赞助

2014

中超赛季的议案》。

二、协议对方

名称：华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农园路香榭里花园

7

栋首层

注册号：

44030110294449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李利民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5

年

4

月

8

日

经营范围：电视设备、数字设备、无线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开发、购销、代理、工程安装与技术咨询服务；电

视广播节目策划代理；文化经济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工程、商务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从事

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

华视传媒成立拥有中国最大的户外数字电视广告联播网。 其户外数字电视广告联播网是以采用数字移

动电视技术，支持移动接收的户外数字电视为载体，结合户外受众的视频需求，提供即时的新闻、资讯、信息、

娱乐、体育等丰富精彩的电视节目，实现全国范围的广告联播。首期以户外受众最集中的公交车、地铁和轻轨

为终端平台。 华视传媒是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超公司

"

）自

2013-2017

年户外移动电视独家

战略合作伙伴，且拥有中超联赛商务开发的权利。

公司与华视传媒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3

年度公司与华视传媒没有发生交易。

三、协议主要内容

1

、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华视传媒双方经协商一致， 华视传媒接受公司对中超联赛的赞助支持， 指定公司之

"

同洲

960

4G"

为中超联赛官方供应商，并同意将相关赞助权益授予公司。

2

、合作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到

2014

年

11

月

15

日止。

3

、赞助费

公司向华视传媒支付共计广告赞助费人民币

3,000

万元。

4

、支付方式

公司分三期向华视传媒支付完毕广告赞助费人民币

3,000

万元。 华视传媒收到广告赞助款后一周内开

具正式发票给公司。

5

、重要约定

1

）公司之

"

同洲

960 4G"

在本协议项下被授予的中超联赛权益不得用于本协议所约定类别之外的任何

产品或服务，也不得转让或许可给任何其他公司获得上述权益。

2

）华视传媒保证公司享有在双方合作期内，中超联赛官方供应商中的同等权益。 并确保

"

同洲

960 4G"

在官方供应商类别中对应行业国内外企业的唯一性。

6

、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盖章签署后立即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将以补充协议形式协商约定，并作为本协议之附件。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华视传媒的合作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促进公司

"

同洲

960 4G"

手机

终端产品的市场推广。

本次拟签署协议涉及总金额

3,000

万为

2014

年度内发生的费用支出， 对公司

2013

年度净利润没有影

响，对公司

2014

年度净利润影响金额对比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不到

16%

，预计对公司不会有重大影

响。

五、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

2014

中超赛季赞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052� � �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4-012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拟赞助 2014 中超赛季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同洲电子

"

） 就拟赞助支持中超联赛事宜在

2014

年

2

月

20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2014

年

2

月

2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发布了《关于公司拟赞助

2014

中超赛季的公告》（公告号：

2014-011

号）。 由于表达不够准确和清楚，现

对前述公告中有关对公司影响描述的相关内容进行更正：

更正前内容：

本次拟签署协议涉及总金额

3,000

万为费用支出，对公司

2014

年度净利润影响金额不到公司上一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预计对公司不会有重大影响。

更正后内容：

本次拟签署协议涉及总金额

3,000

万为

2014

年度内发生的费用支出， 对公司

2013

年度净利润没有影

响，对公司

2014

年度净利润影响金额对比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不到

16%

，预计对公司不会有重大影

响。

公司特此对以上事项进行更正，对因此引起广大投资者的不便表示深深的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105� � � �证券简称：信隆实业 公告编号：2014-010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

年

02

月

19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

内部审计部总稽核吴哲雄先生的辞职

申请。 吴哲雄先生因为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本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

内部审计部总稽核职务。 根据《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吴哲雄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递交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吴哲雄先生不

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吴哲雄先生在职期间对公司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公司董事会对吴哲雄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02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105� � � �证券简称：信隆实业 公告编号：2014-011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02

月

10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

议通知。会议于

2014

年

02

月

20

日

09:00～10: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11

名，实际参会董事

11

名。 会议由董事长廖学金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人数及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审议，以通讯方式书面表决通过了以

下决议：

审议事项

:

1

、审议《关于聘任游建荣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

内部审计部总稽核》的议案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决议：同意聘任游建荣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

内部审计部总稽核。

附：游建荣先生简历

游建荣 男，出生于

1960

年

8

月，中国国籍，籍贯台湾，国立台北大学企研所

(MBA)

毕业。 曾任宏通数

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管理协理，现任本公司内部审计部协理。 游建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最近五年

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02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105� � � �证券简称：信隆实业 公告编号： 2014-012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02

月

10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

议通知。 会议于

2014

年

02

月

20

日

10:00～11: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会监事

3

名，实际参会监事

3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雪主持。本次会议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书面审议，以通讯方式书面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事项

:

1

、审议《关于聘任游建荣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

内部审计部总稽核》的议案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决议：同意聘任游建荣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

内部审计部总稽核。

附：游建荣先生简历

游建荣 男，出生于

1960

年

8

月，中国国籍，籍贯台湾，国立台北大学企研所

(MBA)

毕业。 曾任宏通数

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管理协理，现任本公司内部审计部协理。 游建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最近五年

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02月 20日


